
教务字﹝2024﹞24 号

关于做好 2024 年上半年师范生和教育类研

究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学院：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

师资格改革的通知》（教师函〔2022〕1 号）和《教育类研

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》

（教师函〔2020〕5 号）精神，根据《赣南师范大学师范生

和教育类研究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实施方案》（师大发〔2022〕

5 号）规定，学校将启动 2024 年上半年师范生和教育类研究

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，相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关于师范生免试认定工作

我校师范类本科生和教育类研究生专业（含公费师范生、

普通师范生、教育类研究生）均获得教育部认可符合免试认

定中小学教师资格。2024 届师范类本科生和教育类研究生毕

业生可自愿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，成绩合格者，

学校颁发给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，学生凭身份证明、

学历证书、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、普通话水平测试

等级证书、体检合格证明等材料在毕业前申请认定相应的教

师资格。

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包括“培养过程性考核”与“教师职

业能力测试”（笔试和面试，以下简称“能力测试”），考

核流程见附件 1。



二、能力测试报名对象

2020 级师范类本科生（附件 2 对应的专业）和 2021 级

教育类研究生（附件 3 对应的学科），自愿报名参加。

附件 2、3 对应的学科专业之外的本科生和研究生，有

意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证的，需自行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

考试。

三、报名学段和学科

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能力考核，须严格按照附件 2、3 对

应的任教学段和任教学科报名，不符合条件者或不按规定学

段学科报名者，报考无效。学生在教务系统中报名时无须填

报学段和学科信息，除教育学和小学教育在线下由教科学院

组织确定学科信息外，其他专业学生线上报名的学段和学科

均默认按照附件 2、3 对应。

四、报名时间

2024 年 3 月 4 日-3 月 10 日

五、报名方法

1.师范类本科生：登录赣南师大官网→点击右下方“学

生信息门户”→输入学号和密码登录→点击“教务系统”→

点击“报名申请”→点击“考级项目报名”→点击“师范生

校内认定（笔试+面试）或者师范生校内认定（仅面试）”

→阅读“报名说明”，点击“同意”→输入手机号码，点击

“提交申请”→报名成功。

（1）师范生校内认定（笔试+面试）报名对象：国家中

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及 2023 年下半年师范生校考笔试和面试



均未通过的考生。

（2）师范生校内认定（仅面试）报名对象：参加 2023

年下半年校考笔试通过但校考面试未通过的考生，以及已经

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、并且所有科目均取得合

格成绩、但未通过面试的考生，如其参加的笔试学段和科目

与学校考核的一致，可免于校考笔试，仅报考面试。国考笔

试成绩由各学院根据教务处返回的报名名单（见附件 4）进

行 审 核 确 定 ， 审 核 方 法 ： 进 入 中 国 教 育 考 试 网

http://ntce.neea.edu.cn，输入学生身份证号和姓名进行

查询确定。

（3）教务处将《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报名信息统

计表》（附件 4）发送各学院进行资格审核并补充报名信息。

（4）教科学院教育学、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申报学科由

教科学院组织学生进行线下确定。

2.教育类研究生：按照通知要求组织报名，以学院为单

位于 3 月 11 日前将《2024 届教育类研究毕业生报名免试认

定情况表》（附件 6）报送至研究生院 119 室，电子稿发刘

晓婕网上办公邮箱。

六、考核安排

1.笔试：学校统一组织，3 月 27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

19:00-21:30，具体考试地点另行通知。

2.面试：各学院组织实施，原则上应在 2024 年 4 月 21

日之前完成，安排在微格教室，全程进行视频录音录像。各

学院须在面试前一周将本学院面试方案电子稿报送至教务

http://ntce.neea.edu.cn


处。

3.培养过程性考核：各学院组织实施，可在 2024 年 4

月的学校考核期间一并安排。培养过程性考核不合格的，笔

试、面试成绩无效。

七、成绩公布及证书发放

笔试、面试及培养过程性考核成绩公示后，根据上级教

育行政部门的安排上报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，经江西省教

育厅审核通过后，为考核合格的考生发放《师范生教师职业

能力证书》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1.通知到位，做好准备。请各学院对 2020 级师范类本

科生和 2021 级教育类研究生务必通知到位，不得遗漏，并

督促学生按照教育部教师资格考试大纲要求做好复习备考。

2.严格考核，严肃追责。请各学院严格按照《赣南师范

大学师范生和教育类研究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实施方案》要

求组织考核工作，对随意扩大免试认定范围，为不符合条件

的学生或不按规定通过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的，或在免试认定

改革工作中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追究相关负责人和相关

人员责任，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3.设立“2024 届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工作”微信群，相

关考核信息将在群里发布，请上学期已进群的各毕业班学习

委员关注各项信息并做好传达。

4.教务处联系人：张香丽，联系电话：8393629。



研究生院联系人：刘晓婕，联系电话：8397667。

附件:

1. 师范生和教育类研究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流程图

2．师范类本科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学段学科对照表

3．教育类研究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学段学科对照表

4．2024 年上半年毕业班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报名

信息统计表

5．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过程性考核登记表

6．2024 年上半年毕业班教育类研究生教育教学能力考

核报名信息统计表

教务处 研究生院

2024 年 3 月 4 日


